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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单位：甲方：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我公司相关规定，在积极推进公司技术和经济许可

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行动的同时，加强与相关方在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保护方面的合作，

实现污染和安全预防以及环境、安全行为的持续改进，对物料、服务供应商、废弃物处

理者等相关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安全环保协议，具体条款如下： 

1. 乙方应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经营条件，

具备相应的资质。建议健全安全环保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配备专（兼）

职安全环保管理人员。 

2.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及产品的原材料、生产过程、服务应满足（或设法满足）国

家、地方、行业的有关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全的法律、法规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应注重产品的环保、健康安全性能，减少包装材料（对于土建承包、设备安装、危

险化学品运输、废弃物处理等相关方，应取得相应的资质证明，确保具有规定的要求和

能力）。 

3. 乙方在生产、活动或服务过程中排放的超标污染物（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

噪声等）应制定计划、采取措施达到国家或地方的排放标准（每年都要有明显的削减，

直到达标）。 

4. 乙方在生产、施工过程中，应优先考虑采用无污染或少污染的、健康安全的生

产工艺、生产与施工设备、先进的施工方法等，不得采用国家或地方已禁止使用的生产

工艺、生产与施工设备。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必要的措施降低噪声污染，并对施工现场

的废弃物妥善处置。 

5. 乙方应妥善保管易燃、易爆或有毒有害危险物品，应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在储

运过程中发生火灾、爆炸或泄漏等事故，造成对环境的污染与人身的伤害。 

6. 乙方在储运过程中，应保证运输车辆状况良好，车辆排放的废气、噪声及车辆

冲洗废水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防止和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危害，同时不得扰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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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附近居民的生活。 

7. 为了督促相关方的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全行为，本公司将对需重点施加环境

影响和职业健康安全要求的相关方进行不定期的监督与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有： 

1）是否理解本公司的管理方针（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2）是否因环境保护与职业健康安全问题受到相关方的投诉； 

3）是否因环境污染与职业健康安全事故受到上级主管部门或环保部门的处罚； 

4）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或已有明显的削减。 

8. 对不符合要求的相关方，本公司将提出整改意见，对整改不符或拒绝整改、可

能造成严重污染与伤害的企业或已经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健康安全事故的企业，本公司

将会采取减少订货、更换供应商等措施以施加影响。 

9. 本协议作为公司业务关系的合同附件，由双方单位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履行

过程中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达不成一致意见时，可提交地方政府仲裁或提

交法律诉讼解决。 

为了使地球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期望所采取的旨在保护环境和保护各方健

康安全的活动得到各相关方的支持与配合。 

 

 

 

 

甲方：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盖章）                               （盖章） 

代表：                                 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                                 日期： 

 

 


